
預作專門課程認定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
教學組



流程
下載申請表以電腦繕打，
附上成績等證明文件

每年10/1~20；5/1~20
送交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

師培中心
通知補件

中心行政審查

送培育系所專業審查

中心電子郵件通知結果



步驟

步驟1:
至師培中心網站課程專區專門課程一覽表

步驟2:
閱讀專門課程認定申請注意事項

步驟3:
找到屬於自己級別的版本、認定的群科專長
，下載申請表件



步驟4:
確認任教群科專長一覽表學分數及要求

注意總學分數

注意各類別
最低學分數

師資生注意業界
18小時規定



步驟5:
填寫認定申請表。
請直接用電腦打字排版輸出，保持乾淨美
觀，避免字跡潦草難以辨識。



填寫方式(範例)

寫法為拿右邊自己修的課程
來認定左邊系所訂定的課程

已經修過的課程請附上
成績單及課程大綱

未修或正在修習的課程，請填上預
定或正在修習的學期、學校及系所

所修超過10年的課程，得檢附放寬
10年限制的申請表及證明資料，經
培育系所認定後，不受10年限制的
規範，或者選擇重修。



步驟6:
於收件時間繳交資料到師資培育中心

•收件時間：每年10/1至10/20、

5/1至5/20

•繳交資料至師資培育中心：
• (一)申請表

• (二)成績單正本(修過的課程用螢光筆註記)

• (三)該群專門課程對照表 (注意自己對照的版本)

• (四)所有認定課程的課程大綱

•審核單位：
經中心行政審查後，會送至各培育之系所專業
審查，審核結果將採電子郵件個別通知。

請務必於教程一年級提出申請



申請程序注意事項

1. 未經由師培中心行政審查後，
轉送各認定系所核辦，自行
找系所師長認定者，一律無
效。

2. 預計修習的課程若修課學校、
系所、課程名稱有更動，該
課程請重新送件，只需列出
要重認的課程。(修習的學年
不同沒有關係)

3. 所有提出認定的課程，皆須
附上課程大綱佐證。



其他注意事項

一. 請詳閱本校「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

實施要點」

二. 預認定之科目需於10年內所修習之課程。超過10年科目

特殊放寬條件 : 專門科目年限證明

三. 預作完成後，請依列表修課，若所修的課程與認定不同

(課程名稱、所修的學校科系)，請該課程請重新送審。

四. 已經過系所認定通過的課程，請勿重複再送審查，以免

造成兩次審查結果不一致的情形。預定修習的課程修畢

之後，於教育學程畢業初檢時，檢附成績單佐證即可。

五. 當學期沒有開的課程（或與系所必修衝堂的課程）方能

跨校修課，並應教育學程學生選課規定填寫報告書。申

請程序如下：提出申請跨校選課報告（含理由、校際選

課學校、授課教師、課程大綱、上課時間及評量方式等

說明），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後，填寫校際選課單，依規

定辦理。

六. 推廣教育學分擬採認為師資職前培育專門課程、教育專

業課程科目及學分，除非是有報教育部核定開班的師資

職前教育課程，否則無法採認。

http://tec.ntut.edu.tw/ezfiles/18/1018/img/89/10yearNEW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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